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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团伙大量收购病猪、死猪，私自屠宰并销售

闽2000多吨病死猪肉流向餐桌
福建高级法院近日公布多起保护消费

者权益典型案例，犯罪分子林深、赖建华等
人在龙岩大量收购病猪、死猪，并雇人进行
加工后销售，金额达1243万余元；犯罪分子
张志强等人在龙岩漳平市租用正规屠宰厂
场地，收购、私自屠宰并销售病死猪肉，金
额达4300余万元。两起案件销售的病死猪
肉达到2000多吨。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病死猪要进
行无害化处理，生猪屠宰要在专门的屠宰
点，宰前、宰中、宰后要层层检验检疫，合格
才能流入市场，这些病死猪肉是如何逃过
重重监管流向餐桌的呢？

闽西龙岩是福建生猪主产区，每
年生猪出栏量超过500万头，对于养
殖户来说，如何处理病死猪是个麻
烦事。

据办案民警和法官介绍，林深、张
志强非法经营案中，屠宰、销售的病死
猪都是通过猪贩在本地或外地养殖户
收购，有的甚至是打捞养殖户丢弃到
河道里的病死猪。

凌某是一名猪贩，他的生意是专
门解决养猪户处理病死猪的困扰。“淘
汰的母猪、残疾猪、长不大的僵猪、患
病快死猪以及死了几天的猪都要，每
头猪的价格100至500元不等，上门
收购。”

根据《动物防疫法》及农业部相关
规定，病死猪要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

随意处置。农业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
通知》规定，从事动物养殖、屠宰加工、
运输储藏等的单位和个人是动物及动
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有关
场所应配备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建立
无害化处理制度，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承
担监管责任，对违法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实施责任追究。

龙岩新罗区秀东村村民吴胜荣
养了2000多头猪，他说：“一个月平
均有30多头病死猪，有疫情时一次
死上百头也很平常。为处理这些病
死猪，我花六七万建了两个300立方
的化尸池，但很快就被死猪堆满了，
压力很大。”

一些养殖户告诉记者，根据镇政

府和畜牧兽医站要求，处理病死猪要
挖坑、消毒、深埋，雇人处理一头病死
猪要花200元以上，而根据现行补贴
政策，无害化处理只能领到80元补
贴，且申领手续繁琐。很多养殖户即
使不卖给猪贩，把病死猪随意丢弃到
河里的也很多。

凌某是向张志强供货的猪贩之
一。张志强在漳平租赁正规屠宰点场
地，私自兴建了不具备生产、检疫条件的
屠宰、分割生产线，大量收购病死猪肉。
屠宰点一名工作人员说：“死猪每斤3至
4元，病猪、老母猪等价格更高一些，只
要有货，我们都收。”

吴胜荣告诉记者：“经常接到猪
贩收购电话，大型养殖场不会做这种
事，但这个市场是存在的。”

“案件中所有病死猪都是在正规
屠宰点宰杀的，生产、销售的病死猪肉
均有正规检验检疫手续。”龙岩市中级
法院刑二庭法官詹文富告诉记者。

公安机关在查处林深非法屠宰病死
猪的窝点时，现场查扣120多吨尚未销
售的病死猪肉。新罗区公安分局办案民
警许龙说：“现场卫生条件不堪入目，一
些猪肉变绿、发黑、腐坏长毛，病死猪坏
死的内脏堆积在地上，恶臭熏人，有的民
警在现场呕吐，甚至好几天吃不下饭。”

根据《动物防疫法》和农业部《动
物检疫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屠宰的动物要

提前进行申报检疫，检疫合格才能进入屠
宰点，屠宰过程中检疫人员要全程同步检
疫，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动物产品要取得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产地。

为了让收购的病死猪进入屠宰
点，林深、赖建华等人每月给龙岩市新
罗区畜牧兽医水产局驻屠宰点检疫申
报点负责人张水华送钱，张水华将屠
宰场大门钥匙交给了林深等人。

张水华说：“林深他们运来的猪从
来没有产地检疫合格证明，也没有进
行宰前、宰后检疫。但是，我因为收了
每月2100元‘辛苦费’，就都按照他们

的要求开具了动物检疫合格证和出县
境检验检疫合格证。”

张志强屠宰病死猪肉车间一位工
人说：“我们宰杀的猪都是老母猪、病
猪、死猪，我们都不敢吃这些猪肉。”屠
宰点多位驻点检疫工作人员称：“张志
强等人屠宰、销售病死猪是公开的秘
密，但张志强经常宴请检疫人员、送购
物卡、发补贴，大家也就不闻不问了。”

许龙说：“一些病死猪已经发黑甚
至腐坏，犯罪分子就将猪皮剥掉，腐坏
的内脏扔掉，将猪肉切割冷冻，这样销
售时不容易看出异样。”

在正规屠宰点批量宰杀，有正规的
检疫合格和出境手续，林深、张志强等
人将病死猪肉大量销往厦门、福州、泉
州、江苏无锡、浙江金华、河南商丘、湖
南韶山、四川射洪、广东深圳等地，销售
金额达到5500余万元。一些食品公
司、冻肉批发商、卤料生产商等长期大
批量采购这些病死猪肉。

新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队长
江华说：“公安民警根据林深等人的
销售记录，到浙江金华、江苏无锡等
地调查发现，林深等人销售的病死猪
肉以冷冻肉运到当地，有的在当地肉
品批发市场销售，有的供货给食品公
司用来制作成火腿肠、肉馅等。”

福州一家冻品批发市场食品经
营部业主郑某说：“张志强是以食品

公司名义供货，出境检疫合格证明、
运载工具消毒证明等手续俱全，我们
购买了各类冷冻猪肉产品共 300 多
万元。”

广东一家食品公司从2010年下
半年开始向张志强购买冻猪肉产品，
从销售记录看，不到半年购货金额就
达到212万余元。

一些小吃店、卤料点、快餐馆等也
是这些病死猪肉的购买者。漳平一家
面食店老板陈某说：“从2010年开始，
我向张志强购买了母猪大肠6万余元，
其中有一些带有暗红色和黑色斑点。”

一些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在一些农
村小市场或城市居民小区附近，一些小
摊贩打着“农家土猪肉”名义销售病死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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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赖建华等涉案的12名被告
人终审被判处16年至2年6个月不等
有期徒刑。

“打击销售病死猪肉犯罪链条，存
在取证方面的难题。同时，从上游的养
殖户、猪贩，到下游的摊贩、餐馆、食品
加工企业被追责的不多。”办案人员说，
在破获案件后，应倒查病死猪肉来源、
去向，严肃追究大量出售、购买病死猪
肉的养殖户、餐馆经营者等人员责任，
提高违法成本才能真正震慑不法分子；
对于不履行监管职责、导致病死猪流入
市场的人员要问责，特别是对收受犯罪

分子贿赂，为收购、销售病死猪肉提供
便利的公职人员要严惩。

龙岩市农业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所
长曹永林说，打击、防范病死猪肉要疏
堵结合，标本兼治。去年底，龙岩市在
一些乡镇试点建立病死禽畜无害化处
理厂，猪圈里出现病死猪，养猪户只要
打电话给处理厂，就有专人上门免费收
集处理。“要通过加大宣传和更为方便
的服务，源头减少病死猪流入市场。”曹
永林说。

记者郑良
（新华社福州4月8日电）

死猪每斤3至4元，只要有货都收

工人自己都不敢吃这些猪肉

有的用来制作成火腿肠、肉馅等销售

上下游涉事者鲜有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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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4月8日电（记者李华）记者刚
刚从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获
悉，又一只大熊猫因患犬瘟热医治无效死亡。截
至目前，该饲养中心共有5只大熊猫先后死亡。

大熊猫“龙龙”为2009年人工繁育的个体，雄
性。2014年12月24日，“龙龙”出现呕吐、卷曲
症状，随后检测为犬瘟热阳性；12月25日起，该
大熊猫被隔离饲养，并接受了为期18天的冲击治
疗。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3月2日，其分
泌物、血样犬瘟热检测结果均呈阴性。2015年3
月14日早7点6分，“龙龙”突然出现全身抽搐、呕
吐症状，经检测为犬瘟热阳性，随即对其进行了全
力救治，但最终因肾脏衰竭死亡。

陕西秦岭是中国大熊猫的重要分布区。第四
次全国大熊猫野外种群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5
月，陕西秦岭共有野生大熊猫345只。同时，陕西
省大熊猫圈养种群为20只。

因患犬瘟热医治无效

5只大熊猫先后死亡

4月8日，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虎妈妈与五
只虎仔在一起。

4月1日，沈阳怪坡东北虎园一只6岁的母虎
连续产下5只小东北虎。目前，5胞胎虎仔活泼可
爱，发育良好。 新华社发（张文魁 摄）

沈阳一东北虎
一胎产5仔

据新华社杭州4月8日专电（记者周竟）8
日，针对网上流传的温州市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小学部一男教师猥亵班内女学生一事，温州市乐
清警方表示，该何姓教师已被刑拘。

近日，温州乐清多名网民在网上爆料了此事，
并且公开了部分男教师猥亵女学生的细节，引起
舆论关注。

该学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表示，涉嫌猥
亵儿童的何某某系该校外聘教师。

乐清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家长反映的
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受害女学生的数目警方还在
调查中。据介绍，事发的是该学校小学部的一个
班级，何某某是班主任，30来岁。

乐清市公安局表示，7日何某某被刑拘，承认
猥亵，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浙江温州一男教师
涉嫌猥亵小学生被刑拘

中标公示
陵水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开发整理中心的陵水县英州镇廖

次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施工监理标招标，已于2015年4月8日

在海口市白龙南路琼苑宾馆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

评审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为广东华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为海南拓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为海南江和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 2015年 4月 9日至 2015年 4月 15日（五个工作

日内），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开发

整理中心提出书面异议，电话0898-83314979。

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4月24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
(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大众中路第一
层房产(产权证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0003938号，建筑面积99.99m2)，参
考价：28.8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特别说明：1、该房产现用于克泽大厦
物业管理处，提供租户停放电动车；2、买受人承担过户过程中产生的一切
税、费。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4月23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4月23日17:00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海口市琼山区龙昆
南路88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单
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78990188000105830；开户
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三中法技委拍字第17
号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电话：0898-31351111、
17889841918（吴女士）。法院监督电话：0898-88866919

（150424期）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纬二路、经九路南段施工、监理招标；招标人：海口保税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海口综合保税区，纬二路长1385.901米，

宽16米，经九路南段长436米，宽16米，计划工期为210日历天；施
工标：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

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监理标：具备市

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总监理工程师须为本单位注册的市

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于

2015年 04月 09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
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

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联
系人：王工，0898-68502229

中标公示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住院部）配套工程项目

于 2015年 4月 8日 8时 30分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

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

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王帝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年 4月 9日至 2015年 4月 11日，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电话：

0898- 68727598

严正声明
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已依法取得琼山府城镇文庄路4号王氏

大宗祠建设用地。目前，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正有步骤、有计划
地对该宗地进行海南王氏大宗祠的规划与设计，决心在该宗地上
建成代表海内外120多万琼藉王姓兄弟形象的、具有海口标志性
意义的建筑——海南王氏大宗祠。但近期发现有些人打着“海南
王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的旗号，下到各县市招谣撞骗，利用王氏
兄弟敬宗爱祖的热情，收取建祠资金。为此,我会声明如下：

1、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自2015年1月12日起，对琼山府城
镇文庄路4号1792.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有着实际使用与管理权
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使用与经营。

2、不经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盖章通知，并开收款单据凭证，
一切在上述地址建设所谓“海南王氏大宗祠”的捐资均无效。

特此声明
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 二O一五年四月九日

2015年海口市秀英区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定面向全省公开
选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3名。

具体招聘单位、岗位、范围、条件和有关要求请登录海口
市秀英区政府门户网（http://www.hkxyq.gov.cn/）查阅。

报名时间：2015年4月13日至4月21日。（工作日：上午
8:00-12:00,下午14:30-17:30）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4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咨询电话：0898—68667401 0898—68665505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5年4月8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4HN003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洋浦东部生活服务区国盛
工商大厦和船级社之间1029.66平方米（约1.5445亩）城镇住宅
用地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洋浦房地产证第
T00106号，地块编号：EA-03-17-1，详情见土地估价报告。挂牌
价格为人民币166.08万元。公告期：2015年4月9日至2015年5
月7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
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
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
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0898-66558026杨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4月9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 2015年 4月 16日下午 15:00时在本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1、田黄石23块、翡翠戒指13枚、和田玉籽料
原石1块、翡翠原石1块、鸡血石2块、软玉瓶1个、青玉笔洗1个共计
42件藏品。欢迎各界朋友及收藏家鉴赏竞拍，每个号牌需交纳竞买保证
金5万元。2、琼A99766奔驰ML63越野汽车一辆，参考价：90万元，保
证金：10万元。3、琼AKR379奔驰S350汽车一辆，参考价：40万元，保
证金：10万元。4、琼A1968A大众迈腾汽车一辆，参考价：24万元，保证
金：10万元。5、琼AV1968别克七座汽车一辆，参考价：5.5万元，保证
金：5.5万元。特别说明：以上标的2-5项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时转让
双方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支付。展示时间地点：2015年4月9
日-14日，展示地点：标的1项：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100号；标的2-
5项：标的物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4月15日下午17时前到本
公 司 了 解 详 情 并 办 理 竞 买 手 续 。 联 系 电 话 ：0898- 66736719
18976476929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4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2013）海中法执字第2-3号、438-
1号洪显平、余尚升与何绍志、海南合友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海口新
明实业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两案，经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
由我公司对以下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府城镇红星管区
迈仍村冼马桥路148号381.73平方米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海房
字第HK245785号，建筑面积：381.73平方米）。拍卖参考价160万
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4月29日上午10时。2、拍卖地点：海南省
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九层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3、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5年4月28日17:00时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4
月27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0945480000014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
第54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13337600887、0898-31650777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招标代理：华诚博远（北京）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三、工程名称：海口市龙华区公共卫生计生综合服务中
心项目（施工图设计标及勘察标）；四、工程概况：建设内容为1栋，地上11层、
地下1层综合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为11358.98平方米。招标范围：施工图设
计标为施工图设计、施工全过程服务；勘察标为工程勘察等。五、投标人资格
要求：1、施工图设计标：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
力。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证明材料：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证和住建部执业资格注册网站查询信息）。
2、勘察标：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勘
察甲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能力。投
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土木工程师（岩土工程）执业
资格证（证明材料: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工程）执业资格证和住建部执业
资格注册网站查询信息）。3、省外建筑业企业需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
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中的业务范围需满足招标所需的专业资质要求。4、投
标人须提供项目或公司注册所在地经检察院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单
位法定代表人及拟任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的证明（至投标截止日止三
个月内）。六、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4月9日起(法
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
载招标文件。七、其他：其他要求详见网络公告，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
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八、
联系方式：招标人 符先生13976675386 招标代理 何工 0898-68568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法院公告
（2015）琼海法执字第197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郑伍华与被执行人郑引彬土地使用
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海
仲字第90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郑引彬应于本裁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申请人郑伍华将海口市国用（2010）第00524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位于海口市桂林洋农场、地号为01-10-
03-33的土地使用权从被申请人郑引彬名下过户至申请人郑伍华名
下，土地使用权过户应缴纳的税、费由郑伍华负担。该裁决书发生法
律效力后，郑伍华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拟对上述土地使用权
进行处置。如对本院处置上述土地使用权有异议的，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0一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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